
九个问答搞定企业开设分支机构后申报纳税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九个问答搞定企业开设分支机构后申报纳税注意
事项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GOOD
专业专注:高效快捷
通过率高:不过不付款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企业为满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需要，往往需要设立一些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后相关的申报纳税要
注意哪些问题呢？申税小微整理了设立分支机构后常见的涉税问题，一起来看看吧！

01  跨地区经营的分支机构营业账簿如何申报缴纳印花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25号)规定：“跨地区经营的
分支机构使用的营业账簿，应由各分支机构在其所在地缴纳印花税。对上级单位核拨资金的分支机构，
其记载资金的账簿按核拨的账面资金数额计税征收印花税；对上级单位不核拨资金的分支机构，营业账
簿不征收印花税。为避免对同一资金重复计征，上级单位记载资金的账簿，应按扣除拨给下属机构资金
数额后的其余部分计征印花税。”

02  所有的二级分支机构都需要就地分摊企业所得税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年第57号)第五条规定：“以下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一)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且在当地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的产品售后服务、内部研发、仓储等汇
总纳税企业内部辅助性的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二)上年度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
的，其二级分支机构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三)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设立当年不就地分摊缴
纳企业所得税。(四)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所属企业所得税预缴期间起，
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五)汇总纳税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二级分支机构，不
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03  我公司在外地成立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是否应当独立计算申报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
，该居民企业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除另有规定外，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年第57号的规定（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因此，分支机构是
否独立核算，不影响所得税汇总缴纳。

04  分支机构是否可以独立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现行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企业应以法人为主体，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國企业
所得税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
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经营情况应并入企业总机构，由企业总机构
汇总计算应纳税款，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因此，企业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应当先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各分支机构的从业人数、资产
总额、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再依据各指标的合计数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05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上一季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已由分支机构就地预缴分摊税款，本
季度按现有规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上季度已就地分摊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如何处理？

汇总纳税企业如果上季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本季度符合条件，其总机构和二级分支机构多预缴
的税款，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23年第6号）规定，可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06  总公司设立在上海，分支机构设立在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地区，分支机构是否能够单独享受西部大
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可以享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
2年第12号）第六条规定，总机构设在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地区外的企业，其在优惠地区内设立的分支机
构（不含仅在优惠地区内设立的三级以下分支机构），仅就该分支机构所得确定适用15%优惠税率。在
确定该分支机构是否符合优惠条件时，仅以该分支机构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否符合《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
目录》及其主营业务收入占其收入总额的比重加以确定。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和所得税缴纳，按
照国税发[2008] 28号第十六条和国税函[2009] 221号第二条的规定执行。

07  总公司设立在上海，分支机构设立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分支机构是否能够单独享受海南自贸港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

可以享受

根据《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31号）、《关于海南自由贸易
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4号）规定，对总机
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外的企业，仅就其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分支机构（不含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
外设立的二级以下分支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三级以下分支机构）判断是否符合规定条件，适用1
5%税率，设在自贸港以外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纳入判断范围。



08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如何办理汇算清缴手续？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年第57号)第十条规定，汇总纳税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由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年
度应纳所得税额，扣除总机构和各分支机构已预缴的税款，计算出应缴应退税款，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税
款分摊方法计算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应缴应退税款，分别由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就地办理税款
缴库或退库。汇总纳税企业在纳税年度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少于全年应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应在汇
算清缴期内由总、分机构分别结清应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预缴税款超过应缴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应
及时按有关规定分别办理退税。

09  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的二级分支机构准备注销，注销前分支机构是否要提前申报季度和年度的企业
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2年第57号）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所属企业
所得税预缴期间起，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是指税务机关受理注销
申请之日。因此，汇总纳税的分支机构，无需提前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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